
 1 

证券代码：600206        证券简称：有研新材         公告编号：2015-066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调整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会对公司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

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2月 22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调整情况及说明  

结合公司当前实际经营情况和业务需要，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及其下属企业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将超过经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总额。 

公司预计 2015 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将比原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增加，公司拟对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调整，调整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5年原预计

总金额 

（万元） 

本次调整后的

预计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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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色金属

研究总院及其

子公司（企业） 

接受劳务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180.00 150.00 

接受劳务 综合服务费 市场价格 1,000.00 50.00 

接受劳务 设备租赁费 市场价格 150.00 300.00 

水电汽等其他公用

事业费用(购买) 
水电费、取暖费 市场价格 220.00 1,000.00 

购买商品 购买辅助材料 市场价格 500.00 100.00 

销售商品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6,500.00 9,000.00 

借款 资金使用费 约定利率 340.00 120.00 

合计  8,890.00 10,720.00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增加的主要原因：公司子公司有研亿金新材料有

限公司收购有研总院全资子公司北京翠铂林有色金属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翠铂林”）100%股权，公司未能预计翠铂林向公司控股股东销售商品增

加的关联交易所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1、基本情况 

（1）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法定代表人：张少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外大街 2 号 

注册资本：102,665.8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年 3月 20日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许可经营项目：《分析实验室》、《稀有金属》期

刊的出版发行（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有效期至 2013年 12 月 31日）。一般经营项

目：金属、稀有、稀土、贵金属材料及合金产品、五金、交电、化工和精细化工

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池及储能材料、电讯器材、机械电子产品、

环保设备、自动化设备的生产、研制、销售；信息网络工程的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接金属及制品分析测试；自有房屋和设备的租赁；进出

口业务；广告发布。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北京兴友经贸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书良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号 

注册资本：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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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3年 5月 8日 

许可经营范围：销售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

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一类异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珠宝首饰、工艺品、

金属材料；代售火车票；维修仪器仪表；电脑动画设计；打字、复印；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租赁机器设备；零售黄金、白银制品。 

北京兴友经贸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全资子公司，与

本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北京市兴达利物业管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安山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号 

注册资本：50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 5月 25日 

经营范围：销售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矿产品、装饰材料；

接受委托进行物业管理（含出租写字间）；承办展览展示；家务劳务服务；宝洁

服务；家居装饰；租赁机械设备（汽车除外）。 

北京市兴达利物业管理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全资

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北京有研招待所 

法定代表人： 郭景荣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3号院内 

注册资本：40.5万元 

成立日期：1984年 8月 1日 

北京有研招待所系公司出资，于 1984 年 8 月 1 日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住宿；零售研究、饮料、包装食品。 

北京有研招待所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全资子公司北京兴

友经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有研粉末（北京）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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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南四街 12号 

注册资本：3456.31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 3月 4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有色金属材料、粉末、粉末冶金材料、丝材及技术开

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有研粉末（北京）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

控股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6）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礼敏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乐园大街 6号 

注册资本：15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 

经营范围：生产微电子专用焊接材料。科技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厂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控股

子公司有研粉末（北京）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方均依法存续经营，以前年度从未发生过向我公司支付款形成

坏账，根据合理判断未来也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公开、公平、

公正的基础上，参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 

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确定交易价格，同公司与非关联方

同类交易的定价原则一致，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若交易的产品或劳务没有

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交易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关联交易的

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等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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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交易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遵

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方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结算，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本次调整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会对公司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调整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核，现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得到我们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对该议案

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公司对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进行调整是结合生产经营实际情

况和未来业务需要而产生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同意公司调整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特此公告。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24日 


